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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关于与国寿远通公司续签资金占用协议 

所涉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（临时信息披露编号【2021】-【35】） 

 

2021 年 11 月 23 日，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与国寿远通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国寿远通公司”）签订《资金占用协议》。根据《保险公司

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5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

上述交易构成我公司与国寿远通公司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，

现将有关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如下：  

一、交易对手情况 

国寿远通置业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1100005844942348）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250,000

万人民币，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；物业管理；出租办公用

房；出租商业用房；酒店管理；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；房

地产信息咨询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

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

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

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为我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关联方。 

二、关联交易类型及交易标的情况 

（一）交易类型 

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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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关联交易的标的为我公司向国寿远通公司提供的 3

亿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资金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

我公司向国寿远通公司提供资金 3 亿元，国寿远通公司

每季度按期向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。资金占用利率按中国

人民银行公布的一至五年（含五年）金融机构现行人民币贷

款基准年利率 4.75% 执行，资金占用期内中国人民银行公布

的一至五年（含五年）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调整的，

于次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最新调整后利率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国寿远通公司按季度向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，到期偿

还占用资金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《资金占用协议》自 2021 年 11 月 23 日双方签字盖章

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

本次交易为利益转移类关联交易，资金占用费为按照中

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至五年（含五年）金融机构现行人民币

贷款基准年利率执行。该利息价格未偏离市场价格水平，相

关约定符合市场化原则，不存在利益输送或损害一方利益的

情形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2021 年 5 月 27 日，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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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以书面传签方式初审原则通过本

项关联交易。 

2021 年 5 月 31 日，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

议以通讯会议方式最终审议通过本项关联交易，独立董事一

致同意。 

六、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信息 

无。 

 

 

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。 

 

 

 

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2021 年 12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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